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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价前 6分钟加油被拒，“踩点”加油权益不容侵犯

　　1 月 3 日，四川泸
州的夏先生在社交媒体
上发布了一段吐槽视
频。视频中，夏先生描
述了自己在泸州合江一
壳牌加油站的经历，他
表示，自己在 1 月 3 日
晚上 11 时 54 分到达加
油站时，被告知不能加
油，必须等到 12 时后才
能加，他质疑加油站的
做法不合理。（1 月 8
日 极目新闻）
　　夏先生涨价前 6 分
钟被拒加油的遭遇，令
不少网友疑惑不解。正
有网友所言：“加油站
的做法不合理，吃相太
难看，应该投诉。”也
有网友附上自身经历

称，涨价前几分钟去加
油确实被拒绝过。
　　加油站让消费者不
能及时加油，而需要等
到零点以后，不但耽误
了消费者的时间，更会
让消费者产生加油站想
要拖延时间，用涨价后
油价标准的感觉。对此，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壳
牌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回
应称，壳牌均是提前 10
分钟交接班，后台系统
晚上 12 时准时自动总
结，如果加了账务会对
不上，并非为了等涨价
而拒绝为其加油。
　　事实上，面对消费
者涨价前“踩点”加油
时，加油站如何进行精

准服务，有着符合行业
特点的“踩点”加油惯
例。目前，市场上大部
分油企，都以提起加油
枪计算为提供服务的起
始时间，而此时间点也
是计算油品价格的时间
点。这显然意味着，加
油站经营者向消费者无
论是否超过零点以后才
加注汽油完毕，都应以
提起加油枪的时间点，
作为计算油品价格的基
准时间，本次男子吐槽
的加油站，经营者也理
当受到市场行业惯例的
约束，按照市场惯例，
向消费者提供此次加油
服务。
　　若进一步分析，加

油站给出的解释理由，
所谓“后台系统对不上
账务论”，不仅不符合
行业惯例，也与现行法
律严重相悖。《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 16 条明
确规定：经营者向消费
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恪守社会公德，诚
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不得设定不
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
件，不得强制交易。经
营者不得以自己的内部
规则或结算方式形成不
公平的交易规则，来剥
夺消费者“踩点”加油
权益，损害消费者的切
身利益。
　　对于“涨价前 6 分

钟被拒加油”这起公共
事件，市场监管部门要
主动出击，依据《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相应条
款作出裁决。对于侵犯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
为，有关部门既要要求
商家对消费者进行法定
的经济补偿，也要让经
营者承担法律责任。执
法部门通过严格执法，
定期公布典型案例，来
规范和倒逼加油站涨价
前“踩点”加油的结算
行为，为消费者创造良
好的消费氛围，切实保
障顾客的合法权益。

■吴睿鸫

女大学生卖糖葫芦遭威胁，恶性竞争之风必须刹住

　　近日，女大学生摆
摊卖糖葫芦却被同行威
胁，三名壮汉轮番对其
警告恐吓，警方随即展
开调查。据潮新闻报道，
1 月 5 日，该事有了新
进展，涉事三人被处行
政拘留处罚。与此同时，
当事女生小丽也在姐姐
陪同下重新出摊。
　　此事登上网络，迅
速引起热议。不少网友
在评论区讨伐这种恶霸
行为，称“糖葫芦也有
自己的黑道”，产生的
恶劣影响不言而喻。威
胁者身为一名小商贩，
竟“理直气壮”地去威
胁别人，若不把这种恶
性苗头赶紧扼杀，只怕
未来会形成黑恶势力，

变成现实生活的“高启
强”。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允许竞争进
入市场，并且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政策鼓励市场竞争
存在，小摊主亦是如此，
就算卖糖葫芦也要跟着
社会发展的大方向走。
小商贩享有经营自由的
权利，包括在公平竞争
的环境下开展业务活
动。
　　几名壮汉轮番恐吓
同行，试图使用暴力使
其屈服，这属于以恶性
手段干预正常市场竞
争，是不正当竞争行为，
扰乱了市场的竞争秩
序，侵犯了其他个体商

户的合法权益。每个人
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竞
争和发展，任何形式的
威胁恐吓都是不道德和
不合法的。况且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
竞争法》，经营者违反
本法规定，给被侵害的
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
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被侵害经营者的合法权
益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
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小商贩展露大狂
妄，欺行霸市，使用“流
氓”行为终究是行不通
的。视频曝光后，威胁
者嚣张的姿态令网友气
愤不已，不禁让网友怀
疑这份猖狂的背后是否

有“保护伞”的撑腰，
这有损社会公信力。同
时这种行为也背离了和
谐社会的价值观，有损
城市文明的塑造，若放
任这种行为继续下去，
正常的商业运营难以保
证，损害的是整个社会
的利益。正常情况下，
既然觉得自己的生意不
好，第一时间是要反省
自己，从自身出发找问
题，而不是一味去怪别
人，找他人的麻烦，这
种行为本身就是弱者的
体现。
　　莫以恶小而为之，
建立文明市场秩序才能
使营商环境更和谐。文
明的市场秩序和良好的
营商环境二者兼具才能

形成有益的良性循环，
市场经营主体漠视市场
规则，肆意践踏，那只
会令自己陷于必败之
地。进入市场，自然是
为了获取利益，把市场
“这汪水”搅浑，最后
谁也别想抓到“鱼”。
　　依法保护个体商贩
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
公平竞争的原则，坚决
反对任何形式的威胁恐
吓行为，恶性竞争的“流
氓”之风必须刹住，这
是市场最需要的，更是
人心所向。

■王一茹

“给 15岁少年文身被判赔偿”一点也不冤

　　15 岁少年王某出于
好奇扮酷，瞒着家长找
到一刺青店做了文身，
家长发现后一怒之下向
市监部门投诉，在调处
无果后代理王某将店家
诉至法院。近日，安徽
省无为市人民法院对此
案依法作出了判决，认
定被告刺青店承担 70%
的主要责任，返还原告
王某文身费用 300 元，
同时赔偿王某各项损失
5886 元。（1 月 5 日《大
江晚报》）
　　近年来，文身呈现
低龄化趋势。一些未成
年人常常瞒着家长去文
身，而刺青店为了牟利，
也给未成年人文身大开
方便之门。然而，文身
对未成年人来说，有百
害而无一利。安徽省无
为市这起典型案例，法
院判决给 15 岁少年文身

的刺青店承担主要赔偿
责任，具有警示意义，
并对纠正此类违法行为
和保护未成年人利益，
都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未成年人的心智尚
未成熟，在好奇心理作
用下，少数未成年人特
别是处于叛逆期的少
年，喜欢在身上纹一些
奇特的图案或文字。然
而，文身一时爽，其后
果则往往让他们难以承
受。其一，在当前社会
环境和传统观念中，文
身是“坏孩子”“小混混”
的代名词，不仅绝大多
数家长难以接受，其他
人也会对其敬而远之；
其二，文身已成为不少
行业的禁止性入职门
槛，比如，参军、考军
校、公务员招录等都会
将文身人员拒之门外。
文身仿佛背了一个负面

的“标签”，文上身容易，
洗掉却非常难，将对未
成年人今后生活和工作
等，都或多或少带来一
些负面影响。
　　我国《未成年人保
护法》明确规定，保护
未成年人应当坚持最有
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
《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
作办法》第四条规定，
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
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
身服务，不得胁迫、引
诱、教唆未成年人文身。
可见，给未成年人文身，
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违法
行为。而刺青店作为社
会义务主体，其业务应
当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
康成长，给未成年人予
以特殊保护。刺青店在
提供服务前，既未主动
询问王某是否成年，也
未举证证明提供文身服

务时，在店内张贴了醒
目的禁止未成年人文身
的标志，故其行为上存
在重大过错。据此，法
院判决刺青店承担 70%
的主要责任，赔偿王某
各项损失费 5886 元，为
自身的违法行为付出代
价，可谓咎由自取，一
点也不冤。
　　在本案中，作为法
定监护人的家长，平时
未能很好尽到教育引导
子女远离有损身心健康
的行为，且直到孩子文
身两个多月后才发现，
显然关心教育不够，没
有履行好监护责任，需
要承担 30% 的次要责
任，也等于花钱买了一
次教训。
　　收费 300 元，赔偿
近 20 倍的 5886 元，刺
青店的教训十分深刻，
无疑具有警示意义。一

方面，警示商家严格遵
守国家法律法规，为了
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不
要向未成年提供有害其
利益的商品或服务，否
则昧着良心赚取“黑心
钱”，到头来只会“赔
了夫人又折兵”，得不
偿失；另一方面，也提
醒广大家长切实履行好
监护责任，平时加强对
孩子的监护和管教，教
育他们不要做出类似文
身等损害自身利益的糊
涂事。总之，保护未成
年人利益，是全社会
的共同责任，社会多方
都应该杜绝和打击损害
未成年人利益的违法行
为，为孩子们的健康成
长保驾护航。

■丁家发


